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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业公司不作为， 合肥

一小区 21部电梯竟有 20 部不合

格， 面对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罚款 5万元的处罚决定， 该物业

公司拒不履行， 该局遂向合肥市

庐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近

日， 法院经审理认为， 市监局申

请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

规定， 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3

月 29 日人民网）

一个小区正在使用的 21 部

电梯， 竟有 20 部处于检验不合

格的状态， 确实让每天乘坐电梯

的居民们提心吊胆。 不管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不合格， 作为直接管

理和维护电梯的物业公司， 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最终被法院

强制执行 5万元的行政处罚， 可

以说“罪” 有应得。 市场监管部

门切莫以罚代管一罚了之， 还必

须加大监管的力度， 敦促物业公

司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以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确保小区

电梯安全运行。

现今城市居民小区里， 有不

少高层建筑， 电梯作为居民上下

楼出行工具， 安全运行非常重

要。 合肥这家小区 21部电梯，有

20 部不合格电梯“带病”上岗，怎

能不让业主为自身安全担忧，甚

至有人产生恐惧心理， 宁愿爬二

三十层楼梯也不愿乘坐电梯。 因

而， 物业公司的不作为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 让电梯“带病” 运

行， 简直拿业主的生命安全当儿

戏。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发现后，

责令物业公司整改， 并处以 5 万

元罚款， 是监管职责所在。 但千

万不能“以罚代管”， 只注重通

过法律手段追缴罚款， 却忽视了

整改落实情况。

按照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规定的电梯检验项目， 只有所

有项目全部检验合格， 才能判定为

合格， 只要其中一个项目不合格存

在安全隐患， 就判定为不合格。 尽

管这家小区 20 部电梯经过整改，

经复查合格已恢复运行， 但市场监

管部门也不能掉以轻心， 还要定期

开展检查、 抽查， 敦促物业公司做

好电梯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对出

现故障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 应

立即停止运行， 并通知特种设备、

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 妥善做

好电梯整改和检查验收工作， 从而

确保电梯不“带病” 上岗。

电梯运行安全， 容不得半点马

虎大意。 一个小区 21 部电梯 20 部

不合格， 敲响了安全警钟。 市场监

管部门、 物业公司要真正担负起小

区电梯的监管和日常维护管理等工

作， 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安全隐

患， 才能充分保障业主的人身生命

安全。

“不过几百米的路程， 但每

次独自去做康复训练， 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难事。” 家住海口市龙

华区的赵大爷因脑出血留下半身

不遂的后遗症。 平时去医院做康

复训练若有家人接送还好， 一旦

家里人有急事 ， 他只能自己

“挪” 着上下单元楼前的几级楼

梯， 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这是海

南省残障人士出行不便的一个缩

影。 （3 月 29 日 《工人日报》）

盲道被占， 无障碍设施建设

不到位、 覆盖面不全等问题仍然

存在， 不少残障人士依然被迫

“家里蹲” ……现实中盲道不帮

“盲” 似乎已不再是“新闻”。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盲

道规划依然重建轻管， 后续服务

有欠账。 正如海南省残联维权部

主任周金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维

护管理现行的原则是“谁所有、

谁管理”。 盲文站牌的设立与维

管要找交通部门、 盲道有问题要

找住建部门、 建筑内的无障碍设

施则归业主管， “各部门权责虽

然清晰， 却缺乏统一规划， 自然

影响相关建设效果。”

近年来我国盲道覆盖面越来

越广， 但还是存在设计不够系

统、 缺乏配套服务、 管理维护不

到位等问题。 建设盲道只是前

提， 保证其能真正满足盲人需求

才是关键， 盲道畅通与否标志着城

市的文明和进步程度。 既然设置了

盲道， 就应该做好后续服务， 力求

让盲道发挥最大作用， 而不是违背

了初衷， 给生活“添堵”。

早在 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就发布了《无障碍设计规范》，明

文规定盲道应避开树木(穴 )、电?

杆、拉?等障碍物，其他设施也不得

占用盲道。显然，盲道已经成为城市

建设的标配，这点毋庸置疑。可在现

实中， 清理盲道与保障城市其他主

要道路的交通畅通相比， 似乎太微

不足道了， 于是不愿管也不屑管已

成为一些部门的“潜意识”。殊不知，

对于残疾人来说， 盲道不仅仅是出

行通道， 更是满足外出美好心愿的

桥梁。

盲人被迫“家里蹲”， 除了一

些心理的客观因素外， 更多的或许

是社会对这个群体关爱意识仍然缺

乏， 仅仅停留在物质方面的提供，

而对这个群体关爱和尊重的思维还

没有深入到社会日常行为规范中。

因此， 还盲道于残障人士， 不只是

在地上铺几块砖的事情， 这只是一

种形式上的完工， 而要真正发挥城

市盲道、 无障碍设施的功能， 更需

要得到法律、 政策层面的保障和支

撑。 当务之急， 应尽快制定新的法

律法规， 来弥补社会对盲人群体人

文关怀的不足， 以法律的名义， 保

障盲人群体出行的合法权益， 让盲

道真正成为视障者融入社会和幸福

生活的“光明大道”。

苏大强是“作爹”， 这是看

过热播剧 《都挺好》 的网友们给

出的统一口径。 在剧集中， 明玉

透露自己与父母签订过一份协

议， 大体内容为将来就算父母老

死， 也不需要明玉养老送终， 苏

家的事跟她再无半点关系。 说白

了， 就是明玉与父母两方自愿断

绝亲子关系。 母亲去世后， 明玉

还需要赡养父亲苏大强吗？ （3

月 28 日 《中国妇女报》）

热播剧通过戏剧化手段， 为

观众呈现出了一个生动、 鲜活的

“作爹” 形象。 自私自利、 虚伪

冷漠的苏大强在强势的苏母去世

后， 开始作天作地， 在家中强刷

存在感， “坑子女无底?”。 在

明玉成长的过程中， 父亲的角色

缺席给她造成了难以言说的隐

伤， 尽管明玉经过了痛苦的破茧

成蝶实现了逆袭， 原生家庭带来

的伤痛却依然深刻影响了她。

当情感互动链条断裂或脱

节， 当父母与子女的一方或者双

方都对对方不满和失望， 一些人

便采取“断绝亲子关系” 这一绝

决的方式来结束一种社会关系。

只不过， 亲子关系是一种血缘关

系， 是一种先天的社会联结纽

带， 不因后天的角色扮演发生变

更； “断绝亲子关系” 没有法律

依据， 成年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

法定义务。 那种以“断绝亲子关

系” 为借口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做

法， 显然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认

知。

父母和子女既是一种利益关

系， 也是一种情感关系。 在中国传

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里， 父母抚养子

女， 子女长大以后再“反哺”， 这

样的双向循环， 体现了父母与子女

之间双向义务的伦理实质。 在子女

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没有给予足够

的陪伴， 没有给予足够的爱与关

心， 不可避免会让亲子关系出现裂

痕。

“你对我不好， 我为何要对你

好” 的人性拷问， 让一些子女对赡

养父母缺乏足够的意愿。 从情感角

度上讲， 亲子关系形同水火， 难免

会降低子女赡养老人的动力。 可

是， 从法律角度上看， 父亲角色扮

演失败、 没有很好地尽到抚养子女

的责任与子女是否赡养老人属于两

个范畴， 没有因果联系。

法律以共识性规则为基础， 这

些规则是普遍意义上的， 不针对个

体的具体利益和情况， 讲究一视同

仁。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一

些子女总能找到不赡养老人的理

由。 倘若任由“断绝亲子关系” 成

为推诿卸责的“挡箭牌”， 赡养老

人的法定义务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 让这

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

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 超越法律话题， “养老不养苏

大强” 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考

题———父母的角色扮演， 原生家庭

的成色， 会对孩子们产生长久、 深

远的影响； 学会去做一个好父亲、

好母亲， 需要我们用一生不断去学

习、 不断去反思与调试、 不断去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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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2019 年 3 月 29 日， 西安中院依

法公开一审宣判被告单位陕西奥凯电

缆有限公司及王志伟等 8名被告人犯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单位行贿罪，

行贿罪一案。 被告单位被判处罚金

3050 万元， 被告人王志伟犯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单位行贿罪，行贿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2150 万元；其

余 7名被告人犯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

罪，单位行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

年至十二年又三个月不等的刑期，并

处罚金。（3月 29日新华网）

百家讲：

作为运送大量乘客的地铁工程，

对安全性的要求非常高， 不容出现半
点差错。任何蝇头差错、失误都可能酿

成巨祸。尤其是，由于地铁项目的特殊
性，哪怕发生踩踏，都可能带来难以控

制的后果， 一旦因电缆不合格而导致

运输事故，无疑将带来灾难性事件。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今天，

诚实信用和法律法规是任何人都应遵

守的底线， 更是向社会输出产品的商
家不可突破的红线。作为商人，依法谋

取利益，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故意无

视诚信和规则， 无视民众合法权益乃
至身家性命而制造并销售伪劣产品，

无疑属于应受严惩的“全民公敌”。

相关部门应当严厉查处类似行为

并从严惩处责任人， 让毫无良知者承
担失去人身自由和蒙受金钱损失的双

重代价， 进而形成威慑， 倒逼商家心

存敬畏， 用良心从事经营活动。

———史洪举

“痰”：

《兰州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

导则》 日前发布施行， 管理导则明

确， 在门头牌匾统一提升改造过程

中， 要充分体现各商铺原有特色和风

貌， 体现文化和美感， 避免“一刀

切”、 千篇一律。 （3 月 28 日 《中国

青年报》）

百家讲：

商铺牌匾的发展演化、 城市形象

的提升，自有其规律。牌匾不仅是街道
的风景和城市的形象， 也是商家的品

牌和广告， 承载着商家的经营特色，

承载着商号的历史和文化， 承载着消

费者的信赖。 各有特色的牌匾能够明

显区分商家， 凸显个性， 给消费者提
供了选择便利 ， 如果打造成千铺一

面， 则泯灭了商家的个性， 不利于消
费者辨识和选择。 诚然， 有不少牌匾

确实脏乱差破， 有的牌匾还侵街占道

（甚至占了盲道）， 对这些牌匾进行规
范有其必要性， 但地方政府在规范过

程中应该尊重牌匾的特色和文化， 尊
重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 尊重民众的

意愿和感受， 守住权力干预的边界，

掌握好尺度， 坚持多样性和规范性相
协调 ， 该保护的保护 ， 该认可的认

可， 该鼓励的鼓励， 该改造的改造，

切忌盲目地下命令 “一刀切”。

商铺的牌匾也是城市的颜色， 是

城市文化的体现， 改造牌匾必须杜绝
“一刀切”，杜绝千篇一律，才能屏蔽僵

硬、重复、苍白的丑陋风格，才能避免
做“无用功”“回头功”，才能呵护城市

个性之美，让城市更多彩、更灵动、更

有活力。 提升城市形象，理念先行，管
住行政权力的手， 把法律和市场范畴

之内的自由还给商铺，让每一家商铺、

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城市都焕发出不

一样的色彩。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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